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智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仲惟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黃翊華律師

            張雅馨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

字第10911號、第10912 號、第270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被訴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甲○○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檢

察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2

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

嫌，依著作權法第100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

件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

司，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

訴狀1 紙附卷可稽。揆諸上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就

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3 條第3款、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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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少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婉如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

                                               第10912號

                                               第27069號

　　被　　　告　仲惟鼎　男　ＯＯ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ＯＯ市○○區○○○路000巷00號0

　　　　　　　　　　　　　樓之0

　　　　　　　　　　　　居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0段000巷0000

　　　　　　　　　　　　　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翊華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玟錡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號）

                張雅馨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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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

一、仲惟鼎（為網路名人「谷阿莫」暱稱：amogood)為知識糖果

數位社群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

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其為提高

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台灣葡萄子

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

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

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而甲○○明知如附表所示

之視聽著作係由附表所示原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權利後，分別

專屬授權予如附表所示之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利

公司）、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又水公司）、科科電

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科科公司）、車庫娛樂有限公司（下

稱車庫公司），非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

得擅自改作或於網路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

意，先於如附表所示上傳時間前某不詳時間，在臺北市○○

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之3居所，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

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完成後，

再於如附表所示之上傳時間，在上開居所，以電腦設備連結

網際網路，登入如附表所示網站，並將如附表所示作品上傳

於如附表所示網站，供不特定人觀看，藉以獲取網站所給付

之報酬並享有網路高知名度之利益。嗣得利公司、美商迪士

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

公司、車庫公司於附表所示發現時間發現如附表所示視聽著

作遭改作並於網路公開傳輸乃提出告訴，經警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06年4月19日執行搜索，始查悉

上情。

二、案經得利公司、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

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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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告甲○○之供述（106年4

月19日警詢筆錄，在106年

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8頁

至第16頁；106年6月13日警

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

0911號卷二第8頁至第9頁背

面；106年10月25日警詢筆

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

號卷第8頁至第11頁背面；1

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

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

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

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

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

第16頁；106年9月28日訊問

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

11號卷三第165頁至第166

頁；107年3月22日訊問筆

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

號卷第115頁至第116頁背

面）

⑴被告坦承如附表所示作

品  ，均係於網路搜尋如

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畫

面，配置  旁白，藉以抒

發心得，而  為改作之事

實，惟辯稱屬  於合理使

用。

⑵被告坦承為知識糖果公司

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

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

路行銷，以及知識糖果公

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

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

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

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

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之事

實。

 2 告訴代理人乙○○之指訴

（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

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

第38頁至第41頁；106年7月

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

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

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

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

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1之犯罪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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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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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告訴代理人江文博之指訴

（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

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

第51頁至第54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2之犯罪事

實。

 4 告訴代理人蔡孟潔律師之指

訴（105年4月11日警詢筆

錄，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

98號卷第68頁至第70頁；10

5年4月8日訊問筆錄，105年

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2頁；

105年7月14日訊問筆錄，在

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

21頁；105年9月23日訊問筆

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

號卷第140頁；106年8月24

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

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

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

犯罪事實。

 5 告訴代理人賴瑞呈律師之指

訴（105年6月24日訊問筆

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

號卷第98頁；106年7月27日

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

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

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

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

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

犯罪事實。

 6 告訴代理人何明達之指訴

（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

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

證明如附表編號7之犯罪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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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頁至第135頁；106年7

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

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

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

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

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

頁）

 7 告訴代理人丙○○之指訴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

第12頁至第15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8至編號13

之犯罪事實。

 8 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光碟

（在本署偵查光碟片存放袋

內）、107年2月23日勘驗筆

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

號 卷 三 第 173 頁 至 第 179

頁）、107年4月2日勘驗筆

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

號卷第117至第119頁）

證明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9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國

際經銷授權合約書、授權

書、視訊產品發行合作契約

書、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

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

156頁背面至第166頁、106

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

32頁至第251頁、106年度偵

字第10911號卷二第109頁至

第126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1部分，

告訴人得利公司獲專屬授權

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0 刑事委任代理人狀、印鑑證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2部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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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委任狀、告訴狀、法

人登記證書、刑事委任狀、

網頁列印資料、財團法人台

灣國際影視基金會鑑識報告

（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

第9355號卷第56頁至第109

頁）

原著作財產權人迪士尼公司

委任告訴代理人在我國提告

之事實。

 11 授權證書（以上書證在106

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8

1頁至第112頁背面、105年

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7頁至

第68頁、106年度偵字第109

11號卷一第155頁至第179頁

背面）、蜜蜂工房授權書、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電

影片分級證明、株式會社博

報堂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

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01

頁至第116頁）、近距離戀

愛專屬授權合約（以上書證

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

第144頁至第145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3至編號6

部分，告訴人又水公司獲專

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2 專屬授權證明書（以上書證

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

卷第183頁背面至第184頁背

面、106年度他字第9355號

卷第142頁至第143頁背面、

第153頁、106年度偵字第10

911號卷一第287頁、106年

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70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7部分，

告訴人科科公司獲專屬授權

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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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第172頁）、谷阿莫公

開傳輸「W-兩個世界」檢驗

報告（以上書證在106年度

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68頁

至第169頁）

 13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影

片授權書、IFTA國際複合權

利發行協議書、電影分級證

明、發行授權協議書、授權

協議書、發行協議書（以上

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

號卷第21頁至第8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8至編號1

3部分，告訴人車庫公司獲

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

實。

 14 被告於網路搜尋影片、下

載、撰寫心得腳本、錄音、

編輯、輸出之電腦畫面列印

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

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頁

至第28頁）

證明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

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

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

之事實。

 15 被告收益資料（以上書證在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

第29頁至第60頁）、視頻網

路傳播授權書、視頻網路授

權傳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上

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

號卷一第69頁至第73頁）、

知識糖果公司登記資料（以

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

11號卷第64頁至第66頁）

證明被告知識糖果公司負責

人，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

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

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

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

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

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

上公開傳輸，且被告以如犯

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

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

示視聽著作，獲有收益（包

括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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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知名度後可能產生之經

濟利益），出於商業目的

（commercial use），未經

如附表所示著作財產權人或

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而利用如

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顯非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

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單純合理

使用之事實。

 16 模仿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

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模仿

遊戲差異分析總整理、動物

方城市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

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動物方

城市差異分析總整理、大雄

宇宙英雄記原著作逐幕說明

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大

雄宇宙英雄記差異分析總整

理、哆啦A夢伴我同行原著

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

析比較、哆啦A夢伴我同行

差異分析總整理、近距離戀

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

品之分析比較、近距離戀愛

差異分析總整理、腦漿炸裂

少女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

作品之分析比較、腦漿炸裂

少女差異分析總整理、W-兩

個世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

告作品之分析比較、W-兩個

證明被告擅自以剪輯如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

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

成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比

較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與

被告作品，被告作品係剪輯

視聽著作之精華片段，使一

般閱聽大眾在短時間內能夠

掌握視聽著作之梗概。足

徵，被告作品並非引用視聽

著作當作附屬部分，而係改

作視聽著作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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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

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1

3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楊  冀  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  子  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世界差異分析總整理（以上

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

號卷三第4頁至第162頁背

面）、二十行不行原著作逐

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

較、姦臣原著作逐幕說明與

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屍速

列車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

作品之分析比較、控制遊戲

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

之分析比較、異星引力原著

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

析比較、暗殺原著作逐幕說

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

（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

第27069號卷第120頁以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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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

罰金。

附表：
編號 視聽著作 原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被授權人 被告作品 被告作品上

傳時間（民

國）

被告上傳

網站

告訴人發現

時 間 （ 民

國）

告訴人提告時

間（民國）

告 訴

是 否

逾期

被告涉

犯法條

1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

ON GAME）

BBP IMITATIONL

LC.

得利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

谷阿莫200秒

看完模仿遊戲

105年2月16

日某時

YouTube 105 年 8月 23

日某時（蒐

證光碟顯示

日期）

105年9月12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2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美商迪士尼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迪士尼企

業股份有限公

司

谷阿莫7分鐘

看完2016電影

動物方城市

105年5月22

日某時

YouTube 105年6月7日

某時（網頁

列印日期）

105年6月8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3 STAND BY ME哆

啦A夢

（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

東宝株式会社 又水整合設計

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

看完卡通電影

哆啦A夢：伴

我同行

104年9月19

日某時（微

博 ） 、 104

年 9月 21日

（ FaceBoo

k）

微博

FaceBook

105年3月4日

提告前某不

詳 日 、 時

（告訴人又

水公司稱105

年1月7日知

悉）

105年3月4日

（告訴狀遞狀

日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4 哆啦A夢劇場版

大雄之宇宙英

雄記

（映画ドラえ

もんのび太の

宇宙英雄記ス

ペースヒーロ

ーズ）

AnimationInter

nationalLtd.

又水整合設計

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

看完2015年哆

啦A夢15週年

紀念電影大雄

宇宙英雄記

104年10月2

6日某時

FaceBook 105年3月4日

提告前某不

詳 日 、 時

（告訴人又

水公司稱105

年1月7日知

悉）

105年3月4日

（告訴狀遞狀

日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5 腦漿炸裂girl

（腦漿炸裂ガ

ール）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

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

看完2015日本

電影腦漿炸裂

少女

105年 1月 5

日某時（Fa

ceBook、Yo

uTube）

FaceBook

YouTube

105年3月4日

提告前某不

詳 日 、 時

（告訴人又

水公司稱105

年1月7日知

悉）

105年3月4日

（告訴狀遞狀

日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6 近距離戀愛

（近キョリ恋

愛）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

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

看完日本電影

近距離戀愛

105年2月23

日某時

YouTube 105年3月4日

提告前某不

詳 日 、 時

（告訴人又

水公司稱105

年2月26日知

悉）

105年3月4日

（告訴狀遞狀

日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7 W-兩個世界 MunhwaBroadcas

tingCorp.

科科電速股份

有限公司

谷阿莫11分鐘

看完960分鐘

的韓劇W-兩個

世界

105年12月2

9日某時（Y

ouTube、Fa

ceBook、騰

訊、微博）

YouTube

（包括副

頻道【谷

阿莫】、

秘密頻道

【 谷 阿

莫】）

FaceBook

騰訊

微博

106年1月6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告訴人科科

公司稱105年

12月 29日起

至106年1月6

日間蒐證）

106年2月8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8 二十行不行

（TWENTY）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3分鐘

看完電影二十

行不行TWENTY

105年2月16

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9 姦臣：色誘天

下

（THE TREACHE

ROUS）

LOTTE ENTERTAI

NMENT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7分鐘

看完變態皇帝

被推翻的韓國

熱門電影姦臣

105年 5月 4

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1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

SAN）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6分鐘

看完2016喪屍

電影屍速列車

105 年 10 月

間某日、時

FaceBook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01

02

03

04

11



11 控制遊戲

（RETURN TO S

ENDER）

VOLTAGE PICTUR

ES, LLC.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4分鐘

看完2016懸疑

電影控制遊戲

105年2月16

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12 異星引力

（ ATTRACTIO

N）

ART PICTURESST

UDIO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5分鐘

看完跨種族戀

愛的電影異星

引力

106年3月26

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13 暗殺

（ ASSASSINATI

ON）

SHOWBOX/MEDIAP

LEX INC.

車庫娛樂有限

公司

谷阿莫5分鐘

看完2015第36

屆韓國青龍獎

得獎電影暗殺

106年4月12

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

某時（網頁

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

（警詢筆錄日

期）

否 著作權

法第92

條

01

(續上頁)

1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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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智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仲惟鼎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黃翊華律師
            張雅馨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10911號、第10912 號、第270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被訴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甲○○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檢察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著作權法第100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件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 紙附卷可稽。揆諸上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3 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少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婉如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
                                               第10912號
                                               第27069號
　　被　　　告　仲惟鼎　男　ＯＯ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ＯＯ市○○區○○○路000巷00號0
　　　　　　　　　　　　　樓之0
　　　　　　　　　　　　居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0段000巷0000
　　　　　　　　　　　　　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翊華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玟錡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號）

                張雅馨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仲惟鼎（為網路名人「谷阿莫」暱稱：amogood)為知識糖果數位社群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其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台灣葡萄子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而甲○○明知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係由附表所示原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權利後，分別專屬授權予如附表所示之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利公司）、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又水公司）、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科科公司）、車庫娛樂有限公司（下稱車庫公司），非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得擅自改作或於網路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先於如附表所示上傳時間前某不詳時間，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之3居所，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完成後，再於如附表所示之上傳時間，在上開居所，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如附表所示網站，並將如附表所示作品上傳於如附表所示網站，供不特定人觀看，藉以獲取網站所給付之報酬並享有網路高知名度之利益。嗣得利公司、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於附表所示發現時間發現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遭改作並於網路公開傳輸乃提出告訴，經警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06年4月19日執行搜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得利公司、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之供述（106年4月19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8頁至第16頁；106年6月13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8頁至第9頁背面；106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8頁至第11頁背面；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106年9月28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65頁至第166頁；107年3月22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5頁至第116頁背面）

		⑴被告坦承如附表所示作品  ，均係於網路搜尋如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畫面，配置  旁白，藉以抒發心得，而  為改作之事實，惟辯稱屬  於合理使用。
⑵被告坦承為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以及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之事實。





		 2

		告訴代理人乙○○之指訴（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38頁至第41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1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代理人江文博之指訴（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1頁至第54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2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代理人蔡孟潔律師之指訴（105年4月11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68頁至第70頁；105年4月8日訊問筆錄，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2頁；105年7月1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21頁；105年9月23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0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代理人賴瑞呈律師之指訴（105年6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8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6

		告訴代理人何明達之指訴（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32頁至第135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7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代理人丙○○之指訴（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頁至第15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8至編號13之犯罪事實。



		 8

		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光碟（在本署偵查光碟片存放袋內）、107年2月23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73頁至第179頁）、107年4月2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7至第119頁）

		證明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9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國際經銷授權合約書、授權書、視訊產品發行合作契約書、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56頁背面至第166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2頁至第251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26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1部分，
告訴人得利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0

		刑事委任代理人狀、印鑑證明書、委任狀、告訴狀、法人登記證書、刑事委任狀、網頁列印資料、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鑑識報告（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6頁至第10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2部分，原著作財產權人迪士尼公司委任告訴代理人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1

		授權證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81頁至第112頁背面、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7頁至第68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155頁至第179頁背面）、蜜蜂工房授權書、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電影片分級證明、株式會社博報堂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01頁至第116頁）、近距離戀愛專屬授權合約（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4頁至第145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3至編號6部分，告訴人又水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2

		專屬授權證明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83頁背面至第184頁背面、106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42頁至第143頁背面、第153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87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70頁至第172頁）、谷阿莫公開傳輸「W-兩個世界」檢驗報告（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68頁至第16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7部分，告訴人科科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3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影片授權書、IFTA國際複合權利發行協議書、電影分級證明、發行授權協議書、授權協議書、發行協議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21頁至第8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8至編號13部分，告訴人車庫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4

		被告於網路搜尋影片、下載、撰寫心得腳本、錄音、編輯、輸出之電腦畫面列印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頁至第28頁）

		證明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之事實。



		 15

		被告收益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9頁至第60頁）、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視頻網路授權傳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3頁）、知識糖果公司登記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第64頁至第66頁）

		證明被告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且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獲有收益（包括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網路知名度後可能產生之經濟利益），出於商業目的（commercial use），未經如附表所示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而利用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顯非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單純合理使用之事實。



		 16

		模仿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模仿遊戲差異分析總整理、動物方城市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動物方城市差異分析總整理、大雄宇宙英雄記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大雄宇宙英雄記差異分析總整理、哆啦A夢伴我同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哆啦A夢伴我同行差異分析總整理、近距離戀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近距離戀愛差異分析總整理、腦漿炸裂少女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腦漿炸裂少女差異分析總整理、W-兩個世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W-兩個世界差異分析總整理（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4頁至第162頁背面）、二十行不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姦臣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屍速列車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控制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異星引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暗殺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0頁以下）

		證明被告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成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比較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與被告作品，被告作品係剪輯視聽著作之精華片段，使一般閱聽大眾在短時間內能夠掌握視聽著作之梗概。足徵，被告作品並非引用視聽著作當作附屬部分，而係改作視聽著作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楊  冀  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  子  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
罰金。
附表：
		編號

		視聽著作

		原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被授權人

		被告作品

		被告作品上傳時間（民國）

		被告上傳網站

		告訴人發現時間（民國）

		告訴人提告時間（民國）

		告訴是否逾期

		被告涉犯法條



		1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BBP IMITATIONLLC.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200秒看完模仿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5年8月23日某時（蒐證光碟顯示日期）

		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2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2016電影動物方城市

		105年5月22日某時

		YouTube

		105年6月7日某時（網頁列印日期）

		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3

		STAND BY ME哆啦A夢
（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

		東宝株式会社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卡通電影哆啦A夢：伴我同行

		104年9月19日某時（微博）、104年9月21日（FaceBook）

		微博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4

		哆啦A夢劇場版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映画ドラえもんのび太の宇宙英雄記スペースヒーローズ）

		AnimationInternationalLtd.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年哆啦A夢15週年紀念電影大雄宇宙英雄記

		104年10月26日某時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5

		腦漿炸裂girl
（腦漿炸裂ガール）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5日本電影腦漿炸裂少女

		105年1月5日某時（FaceBook、YouTube）

		FaceBook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6

		近距離戀愛
（近キョリ恋愛）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日本電影近距離戀愛

		105年2月23日某時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2月26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7

		W-兩個世界

		MunhwaBroadcastingCorp.

		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11分鐘看完960分鐘的韓劇W-兩個世界

		105年12月29日某時（YouTube、FaceBook、騰訊、微博）

		YouTube（包括副頻道【谷阿莫】、秘密頻道【谷阿莫】）
FaceBook
騰訊
微博

		106年1月6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告訴人科科公司稱105年12月29日起至106年1月6日間蒐證）

		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8

		二十行不行
（TWENTY）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3分鐘看完電影二十行不行TWENTY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9

		姦臣：色誘天下
（THE TREACHEROUS）

		LOTTE ENTERTAINMENT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變態皇帝被推翻的韓國熱門電影姦臣

		105年5月4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6喪屍電影屍速列車

		105年10月間某日、時

		FaceBook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1

		控制遊戲
（RETURN TO SENDER）

		VOLTAGE PICTURES, LL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2016懸疑電影控制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2

		異星引力
（ATTRACTION）

		ART PICTURESSTUDIO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跨種族戀愛的電影異星引力

		106年3月2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3

		暗殺
（ASSASSINATION）

		SHOWBOX/MEDIAPLEX IN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第36屆韓國青龍獎得獎電影暗殺

		106年4月12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智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仲惟鼎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黃翊華律師

            張雅馨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

字第10911號、第10912 號、第270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被訴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甲○○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檢察

    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

    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

    依著作權法第100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件如

    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於

    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 

    紙附卷可稽。揆諸上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起訴書

    附表編號7部分，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3 條第3款、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少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婉如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

                                               第10912號

                                               第27069號

　　被　　　告　仲惟鼎　男　ＯＯ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ＯＯ市○○區○○○路000巷00號0

　　　　　　　　　　　　　樓之0

　　　　　　　　　　　　居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0段000巷0000

　　　　　　　　　　　　　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翊華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玟錡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號）

                張雅馨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仲惟鼎（為網路名人「谷阿莫」暱稱：amogood)為知識糖果

    數位社群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

    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其為提高

    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台灣葡萄子

    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

    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

    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而甲○○明知如附表所示之

    視聽著作係由附表所示原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權利後，分別專

    屬授權予如附表所示之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利公

    司）、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又水公司）、科科電速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科科公司）、車庫娛樂有限公司（下稱

    車庫公司），非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得

    擅自改作或於網路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

    先於如附表所示上傳時間前某不詳時間，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0號3樓之3居所，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

    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完成後，再於如附

    表所示之上傳時間，在上開居所，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

    ，登入如附表所示網站，並將如附表所示作品上傳於如附表

    所示網站，供不特定人觀看，藉以獲取網站所給付之報酬並

    享有網路高知名度之利益。嗣得利公司、美商迪士尼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

    庫公司於附表所示發現時間發現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遭改作

    並於網路公開傳輸乃提出告訴，經警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

    核發之搜索票，於106年4月19日執行搜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得利公司、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

    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之供述（106年4月19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8頁至第16頁；106年6月13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8頁至第9頁背面；106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8頁至第11頁背面；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106年9月28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65頁至第166頁；107年3月22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5頁至第116頁背面） ⑴被告坦承如附表所示作品  ，均係於網路搜尋如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畫面，配置  旁白，藉以抒發心得，而  為改作之事實，惟辯稱屬  於合理使用。 ⑵被告坦承為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以及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之事實。   2 告訴代理人乙○○之指訴（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38頁至第41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1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代理人江文博之指訴（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1頁至第54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2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代理人蔡孟潔律師之指訴（105年4月11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68頁至第70頁；105年4月8日訊問筆錄，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2頁；105年7月1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21頁；105年9月23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0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代理人賴瑞呈律師之指訴（105年6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8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6 告訴代理人何明達之指訴（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32頁至第135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7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代理人丙○○之指訴（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頁至第15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8至編號13之犯罪事實。  8 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光碟（在本署偵查光碟片存放袋內）、107年2月23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73頁至第179頁）、107年4月2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7至第119頁） 證明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9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國際經銷授權合約書、授權書、視訊產品發行合作契約書、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56頁背面至第166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2頁至第251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26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1部分， 告訴人得利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0 刑事委任代理人狀、印鑑證明書、委任狀、告訴狀、法人登記證書、刑事委任狀、網頁列印資料、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鑑識報告（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6頁至第10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2部分，原著作財產權人迪士尼公司委任告訴代理人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1 授權證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81頁至第112頁背面、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7頁至第68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155頁至第179頁背面）、蜜蜂工房授權書、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電影片分級證明、株式會社博報堂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01頁至第116頁）、近距離戀愛專屬授權合約（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4頁至第145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3至編號6部分，告訴人又水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2 專屬授權證明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83頁背面至第184頁背面、106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42頁至第143頁背面、第153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87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70頁至第172頁）、谷阿莫公開傳輸「W-兩個世界」檢驗報告（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68頁至第16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7部分，告訴人科科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3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影片授權書、IFTA國際複合權利發行協議書、電影分級證明、發行授權協議書、授權協議書、發行協議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21頁至第8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8至編號13部分，告訴人車庫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4 被告於網路搜尋影片、下載、撰寫心得腳本、錄音、編輯、輸出之電腦畫面列印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頁至第28頁） 證明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之事實。  15 被告收益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9頁至第60頁）、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視頻網路授權傳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3頁）、知識糖果公司登記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第64頁至第66頁） 證明被告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且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獲有收益（包括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網路知名度後可能產生之經濟利益），出於商業目的（commercial use），未經如附表所示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而利用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顯非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單純合理使用之事實。  16 模仿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模仿遊戲差異分析總整理、動物方城市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動物方城市差異分析總整理、大雄宇宙英雄記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大雄宇宙英雄記差異分析總整理、哆啦A夢伴我同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哆啦A夢伴我同行差異分析總整理、近距離戀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近距離戀愛差異分析總整理、腦漿炸裂少女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腦漿炸裂少女差異分析總整理、W-兩個世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W-兩個世界差異分析總整理（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4頁至第162頁背面）、二十行不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姦臣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屍速列車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控制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異星引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暗殺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0頁以下） 證明被告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成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比較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與被告作品，被告作品係剪輯視聽著作之精華片段，使一般閱聽大眾在短時間內能夠掌握視聽著作之梗概。足徵，被告作品並非引用視聽著作當作附屬部分，而係改作視聽著作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

    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1

    3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楊  冀  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  子  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

罰金。

附表：

編號 視聽著作 原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被授權人 被告作品 被告作品上傳時間（民國） 被告上傳網站 告訴人發現時間（民國） 告訴人提告時間（民國） 告訴是否逾期 被告涉犯法條 1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BBP IMITATIONLLC.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200秒看完模仿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5年8月23日某時（蒐證光碟顯示日期） 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2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2016電影動物方城市 105年5月22日某時 YouTube 105年6月7日某時（網頁列印日期） 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3 STAND BY ME哆啦A夢 （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 東宝株式会社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卡通電影哆啦A夢：伴我同行 104年9月19日某時（微博）、104年9月21日（FaceBook） 微博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4 哆啦A夢劇場版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映画ドラえもんのび太の宇宙英雄記スペースヒーローズ） AnimationInternationalLtd.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年哆啦A夢15週年紀念電影大雄宇宙英雄記 104年10月26日某時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5 腦漿炸裂girl （腦漿炸裂ガール）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5日本電影腦漿炸裂少女 105年1月5日某時（FaceBook、YouTube） FaceBook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6 近距離戀愛 （近キョリ恋愛）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日本電影近距離戀愛 105年2月23日某時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2月26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7 W-兩個世界 MunhwaBroadcastingCorp. 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11分鐘看完960分鐘的韓劇W-兩個世界 105年12月29日某時（YouTube、FaceBook、騰訊、微博） YouTube（包括副頻道【谷阿莫】、秘密頻道【谷阿莫】） FaceBook 騰訊 微博 106年1月6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告訴人科科公司稱105年12月29日起至106年1月6日間蒐證） 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8 二十行不行 （TWENTY）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3分鐘看完電影二十行不行TWENTY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9 姦臣：色誘天下 （THE TREACHEROUS） LOTTE ENTERTAINMENT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變態皇帝被推翻的韓國熱門電影姦臣 105年5月4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6喪屍電影屍速列車 105年10月間某日、時 FaceBook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1 控制遊戲 （RETURN TO SENDER） VOLTAGE PICTURES, LL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2016懸疑電影控制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2 異星引力 （ATTRACTION） ART PICTURESSTUDIO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跨種族戀愛的電影異星引力 106年3月2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3 暗殺 （ASSASSINATION） SHOWBOX/MEDIAPLEX IN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第36屆韓國青龍獎得獎電影暗殺 106年4月12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智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仲惟鼎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黃翊華律師
            張雅馨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10911號、第10912 號、第270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被訴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甲○○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檢察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著作權法第100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件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 紙附卷可稽。揆諸上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3 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少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婉如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
                                               第10912號
                                               第27069號
　　被　　　告　仲惟鼎　男　ＯＯ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ＯＯ市○○區○○○路000巷00號0
　　　　　　　　　　　　　樓之0
　　　　　　　　　　　　居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0段000巷0000
　　　　　　　　　　　　　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翊華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玟錡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號）

                張雅馨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仲惟鼎（為網路名人「谷阿莫」暱稱：amogood)為知識糖果數位社群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其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台灣葡萄子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而甲○○明知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係由附表所示原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權利後，分別專屬授權予如附表所示之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利公司）、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又水公司）、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科科公司）、車庫娛樂有限公司（下稱車庫公司），非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得擅自改作或於網路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先於如附表所示上傳時間前某不詳時間，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之3居所，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完成後，再於如附表所示之上傳時間，在上開居所，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如附表所示網站，並將如附表所示作品上傳於如附表所示網站，供不特定人觀看，藉以獲取網站所給付之報酬並享有網路高知名度之利益。嗣得利公司、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於附表所示發現時間發現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遭改作並於網路公開傳輸乃提出告訴，經警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06年4月19日執行搜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得利公司、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之供述（106年4月19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8頁至第16頁；106年6月13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8頁至第9頁背面；106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8頁至第11頁背面；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106年9月28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65頁至第166頁；107年3月22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5頁至第116頁背面）

		⑴被告坦承如附表所示作品  ，均係於網路搜尋如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畫面，配置  旁白，藉以抒發心得，而  為改作之事實，惟辯稱屬  於合理使用。
⑵被告坦承為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以及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之事實。





		 2

		告訴代理人乙○○之指訴（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38頁至第41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1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代理人江文博之指訴（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1頁至第54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2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代理人蔡孟潔律師之指訴（105年4月11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68頁至第70頁；105年4月8日訊問筆錄，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2頁；105年7月1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21頁；105年9月23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0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代理人賴瑞呈律師之指訴（105年6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8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6

		告訴代理人何明達之指訴（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32頁至第135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7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代理人丙○○之指訴（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頁至第15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8至編號13之犯罪事實。



		 8

		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光碟（在本署偵查光碟片存放袋內）、107年2月23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73頁至第179頁）、107年4月2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7至第119頁）

		證明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9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國際經銷授權合約書、授權書、視訊產品發行合作契約書、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56頁背面至第166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2頁至第251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26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1部分，
告訴人得利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0

		刑事委任代理人狀、印鑑證明書、委任狀、告訴狀、法人登記證書、刑事委任狀、網頁列印資料、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鑑識報告（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6頁至第10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2部分，原著作財產權人迪士尼公司委任告訴代理人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1

		授權證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81頁至第112頁背面、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7頁至第68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155頁至第179頁背面）、蜜蜂工房授權書、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電影片分級證明、株式會社博報堂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01頁至第116頁）、近距離戀愛專屬授權合約（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4頁至第145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3至編號6部分，告訴人又水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2

		專屬授權證明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83頁背面至第184頁背面、106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42頁至第143頁背面、第153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87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70頁至第172頁）、谷阿莫公開傳輸「W-兩個世界」檢驗報告（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68頁至第16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7部分，告訴人科科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3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影片授權書、IFTA國際複合權利發行協議書、電影分級證明、發行授權協議書、授權協議書、發行協議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21頁至第8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8至編號13部分，告訴人車庫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4

		被告於網路搜尋影片、下載、撰寫心得腳本、錄音、編輯、輸出之電腦畫面列印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頁至第28頁）

		證明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之事實。



		 15

		被告收益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9頁至第60頁）、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視頻網路授權傳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3頁）、知識糖果公司登記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第64頁至第66頁）

		證明被告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且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獲有收益（包括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網路知名度後可能產生之經濟利益），出於商業目的（commercial use），未經如附表所示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而利用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顯非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單純合理使用之事實。



		 16

		模仿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模仿遊戲差異分析總整理、動物方城市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動物方城市差異分析總整理、大雄宇宙英雄記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大雄宇宙英雄記差異分析總整理、哆啦A夢伴我同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哆啦A夢伴我同行差異分析總整理、近距離戀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近距離戀愛差異分析總整理、腦漿炸裂少女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腦漿炸裂少女差異分析總整理、W-兩個世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W-兩個世界差異分析總整理（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4頁至第162頁背面）、二十行不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姦臣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屍速列車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控制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異星引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暗殺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0頁以下）

		證明被告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成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比較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與被告作品，被告作品係剪輯視聽著作之精華片段，使一般閱聽大眾在短時間內能夠掌握視聽著作之梗概。足徵，被告作品並非引用視聽著作當作附屬部分，而係改作視聽著作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楊  冀  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  子  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
罰金。
附表：
		編號

		視聽著作

		原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被授權人

		被告作品

		被告作品上傳時間（民國）

		被告上傳網站

		告訴人發現時間（民國）

		告訴人提告時間（民國）

		告訴是否逾期

		被告涉犯法條



		1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BBP IMITATIONLLC.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200秒看完模仿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5年8月23日某時（蒐證光碟顯示日期）

		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2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2016電影動物方城市

		105年5月22日某時

		YouTube

		105年6月7日某時（網頁列印日期）

		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3

		STAND BY ME哆啦A夢
（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

		東宝株式会社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卡通電影哆啦A夢：伴我同行

		104年9月19日某時（微博）、104年9月21日（FaceBook）

		微博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4

		哆啦A夢劇場版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映画ドラえもんのび太の宇宙英雄記スペースヒーローズ）

		AnimationInternationalLtd.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年哆啦A夢15週年紀念電影大雄宇宙英雄記

		104年10月26日某時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5

		腦漿炸裂girl
（腦漿炸裂ガール）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5日本電影腦漿炸裂少女

		105年1月5日某時（FaceBook、YouTube）

		FaceBook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6

		近距離戀愛
（近キョリ恋愛）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日本電影近距離戀愛

		105年2月23日某時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2月26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7

		W-兩個世界

		MunhwaBroadcastingCorp.

		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11分鐘看完960分鐘的韓劇W-兩個世界

		105年12月29日某時（YouTube、FaceBook、騰訊、微博）

		YouTube（包括副頻道【谷阿莫】、秘密頻道【谷阿莫】）
FaceBook
騰訊
微博

		106年1月6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告訴人科科公司稱105年12月29日起至106年1月6日間蒐證）

		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8

		二十行不行
（TWENTY）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3分鐘看完電影二十行不行TWENTY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9

		姦臣：色誘天下
（THE TREACHEROUS）

		LOTTE ENTERTAINMENT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變態皇帝被推翻的韓國熱門電影姦臣

		105年5月4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6喪屍電影屍速列車

		105年10月間某日、時

		FaceBook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1

		控制遊戲
（RETURN TO SENDER）

		VOLTAGE PICTURES, LL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2016懸疑電影控制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2

		異星引力
（ATTRACTION）

		ART PICTURESSTUDIO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跨種族戀愛的電影異星引力

		106年3月2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3

		暗殺
（ASSASSINATION）

		SHOWBOX/MEDIAPLEX IN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第36屆韓國青龍獎得獎電影暗殺

		106年4月12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智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仲惟鼎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黃翊華律師

            張雅馨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10911號、第10912 號、第270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被訴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甲○○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檢察官認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係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依著作權法第100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件如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之告訴人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 紙附卷可稽。揆諸上前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3 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張少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婉如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

                                               第10912號

                                               第27069號

　　被　　　告　仲惟鼎　男　ＯＯ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ＯＯ市○○區○○○路000巷00號0　　　　　　　　　　　　　樓之0　　　　　　　　　　　　居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0段000巷0000　　　　　　　　　　　　　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翊華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27069號）　　            黃玟錡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10911、10912號）                張雅馨律師               （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仲惟鼎（為網路名人「谷阿莫」暱稱：amogood)為知識糖果數位社群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其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台灣葡萄子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而甲○○明知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係由附表所示原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權利後，分別專屬授權予如附表所示之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利公司）、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又水公司）、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科科公司）、車庫娛樂有限公司（下稱車庫公司），非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不得擅自改作或於網路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先於如附表所示上傳時間前某不詳時間，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之3居所，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完成後，再於如附表所示之上傳時間，在上開居所，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如附表所示網站，並將如附表所示作品上傳於如附表所示網站，供不特定人觀看，藉以獲取網站所給付之報酬並享有網路高知名度之利益。嗣得利公司、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於附表所示發現時間發現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遭改作並於網路公開傳輸乃提出告訴，經警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06年4月19日執行搜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得利公司、迪士尼公司、又水公司、科科公司、車庫公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之供述（106年4月19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8頁至第16頁；106年6月13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8頁至第9頁背面；106年10月25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8頁至第11頁背面；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106年9月28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65頁至第166頁；107年3月22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5頁至第116頁背面） ⑴被告坦承如附表所示作品  ，均係於網路搜尋如附表  所示視聽著作畫面，配置  旁白，藉以抒發心得，而  為改作之事實，惟辯稱屬  於合理使用。 ⑵被告坦承為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而知識糖果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廣告及網路行銷，以及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之事實。   2 告訴代理人乙○○之指訴（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38頁至第41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1之犯罪事實。  3 告訴代理人江文博之指訴（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1頁至第54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2之犯罪事實。  4 告訴代理人蔡孟潔律師之指訴（105年4月11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68頁至第70頁；105年4月8日訊問筆錄，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2頁；105年7月1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21頁；105年9月23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0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5 告訴代理人賴瑞呈律師之指訴（105年6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98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3至編號6之犯罪事實。  6 告訴代理人何明達之指訴（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32頁至第135頁；106年7月27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69頁至第74頁；106年8月24日訊問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2號卷第13頁至第16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7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代理人丙○○之指訴（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頁至第15頁） 證明如附表編號8至編號13之犯罪事實。  8 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光碟（在本署偵查光碟片存放袋內）、107年2月23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173頁至第179頁）、107年4月2日勘驗筆錄（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17至第119頁） 證明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9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國際經銷授權合約書、授權書、視訊產品發行合作契約書、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56頁背面至第166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2頁至第251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09頁至第126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1部分， 告訴人得利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0 刑事委任代理人狀、印鑑證明書、委任狀、告訴狀、法人登記證書、刑事委任狀、網頁列印資料、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影視基金會鑑識報告（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56頁至第10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2部分，原著作財產權人迪士尼公司委任告訴代理人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1 授權證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81頁至第112頁背面、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7頁至第68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155頁至第179頁背面）、蜜蜂工房授權書、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電影片分級證明、株式會社博報堂授權書（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01頁至第116頁）、近距離戀愛專屬授權合約（以上書證在105年度他字第2747號卷第144頁至第145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3至編號6部分，告訴人又水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2 專屬授權證明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警聲搜字第598號卷第183頁背面至第184頁背面、106年度他字第9355號卷第142頁至第143頁背面、第153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87頁、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70頁至第172頁）、谷阿莫公開傳輸「W-兩個世界」檢驗報告（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二第168頁至第16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7部分，告訴人科科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3 文化部電影片准演執照、影片授權書、IFTA國際複合權利發行協議書、電影分級證明、發行授權協議書、授權協議書、發行協議書（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21頁至第89頁） 證明有關附表編號8至編號13部分，告訴人車庫公司獲專屬授權在我國提告之事實。  14 被告於網路搜尋影片、下載、撰寫心得腳本、錄音、編輯、輸出之電腦畫面列印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3頁至第28頁） 證明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之事實。  15 被告收益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29頁至第60頁）、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視頻網路授權傳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一第69頁至第73頁）、知識糖果公司登記資料（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第64頁至第66頁） 證明被告知識糖果公司負責人，為提高個人網路知名度及拓展業務，由知識糖果公司與葡萄子公司簽訂「視頻網路傳播授權書」，由葡萄子公司獨家代理「谷阿莫youtube頻道」在youtube網站上公開傳輸，且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手法，擅自改作、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獲有收益（包括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與提高網路知名度後可能產生之經濟利益），出於商業目的（commercial use），未經如附表所示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同意而利用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顯非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單純合理使用之事實。  16 模仿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模仿遊戲差異分析總整理、動物方城市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動物方城市差異分析總整理、大雄宇宙英雄記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大雄宇宙英雄記差異分析總整理、哆啦A夢伴我同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哆啦A夢伴我同行差異分析總整理、近距離戀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近距離戀愛差異分析總整理、腦漿炸裂少女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腦漿炸裂少女差異分析總整理、W-兩個世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W-兩個世界差異分析總整理（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10911號卷三第4頁至第162頁背面）、二十行不行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姦臣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屍速列車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控制遊戲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異星引力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暗殺原著作逐幕說明與被告作品之分析比較（以上書證在106年度偵字第27069號卷第120頁以下） 證明被告擅自以剪輯如附表所示視聽著作（影像檔部分）並配置旁白之方式改作成如附表所示被告作品。比較如附表所示之視聽著作與被告作品，被告作品係剪輯視聽著作之精華片段，使一般閱聽大眾在短時間內能夠掌握視聽著作之梗概。足徵，被告作品並非引用視聽著作當作附屬部分，而係改作視聽著作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改作、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楊  冀  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  子  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

罰金。

附表：

編號 視聽著作 原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被授權人 被告作品 被告作品上傳時間（民國） 被告上傳網站 告訴人發現時間（民國） 告訴人提告時間（民國） 告訴是否逾期 被告涉犯法條 1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BBP IMITATIONLLC. 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200秒看完模仿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5年8月23日某時（蒐證光碟顯示日期） 105年9月12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2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迪士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2016電影動物方城市 105年5月22日某時 YouTube 105年6月7日某時（網頁列印日期） 105年6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3 STAND BY ME哆啦A夢 （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 東宝株式会社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卡通電影哆啦A夢：伴我同行 104年9月19日某時（微博）、104年9月21日（FaceBook） 微博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4 哆啦A夢劇場版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映画ドラえもんのび太の宇宙英雄記スペースヒーローズ） AnimationInternationalLtd.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年哆啦A夢15週年紀念電影大雄宇宙英雄記 104年10月26日某時 FaceBook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5 腦漿炸裂girl （腦漿炸裂ガール）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5日本電影腦漿炸裂少女 105年1月5日某時（FaceBook、YouTube） FaceBook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1月7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6 近距離戀愛 （近キョリ恋愛）  Showgate Inc. 又水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日本電影近距離戀愛 105年2月23日某時 YouTube 105年3月4日提告前某不詳日、時（告訴人又水公司稱105年2月26日知悉） 105年3月4日（告訴狀遞狀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7 W-兩個世界 MunhwaBroadcastingCorp. 科科電速股份有限公司 谷阿莫11分鐘看完960分鐘的韓劇W-兩個世界 105年12月29日某時（YouTube、FaceBook、騰訊、微博） YouTube（包括副頻道【谷阿莫】、秘密頻道【谷阿莫】） FaceBook 騰訊 微博 106年1月6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告訴人科科公司稱105年12月29日起至106年1月6日間蒐證） 106年2月8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8 二十行不行 （TWENTY）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3分鐘看完電影二十行不行TWENTY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9 姦臣：色誘天下 （THE TREACHEROUS） LOTTE ENTERTAINMENT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7分鐘看完變態皇帝被推翻的韓國熱門電影姦臣 105年5月4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CONTENTS PANDA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6分鐘看完2016喪屍電影屍速列車 105年10月間某日、時 FaceBook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1 控制遊戲 （RETURN TO SENDER） VOLTAGE PICTURES, LL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4分鐘看完2016懸疑電影控制遊戲 105年2月1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2 異星引力 （ATTRACTION） ART PICTURESSTUDIO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跨種族戀愛的電影異星引力 106年3月26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13 暗殺 （ASSASSINATION） SHOWBOX/MEDIAPLEX INC. 車庫娛樂有限公司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5第36屆韓國青龍獎得獎電影暗殺 106年4月12日某時 YouTube 106年5月4日某時（網頁列印時間）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日期） 否 著作權法第92條 





